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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76              证券简称：易事特               公告编号：2015-166 

 

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淮北市人民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1、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属于双方框架性、意向性约定，付诸实施过程

中存在变动的可能性。 

2、本次签订的协议中拟投资的生态旅游农业光伏发电项目、IDC 数据中心

建设运营项目、智能微电网及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推广应用项目尚未进行立项核准

或备案、环境影响审核等程序，项目建设进程等存在不确定性。项目的投资规模

等亦未经可行性研究，存在不确定性。 

3、项目的正式实施尚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履行审批决

策程序。 

一、协议签署概况 

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乙方”）与安徽省淮北市

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甲方”）为了加快地方经济发展，本着平等互利、精诚合

作的原则，就开发建设生态旅游农业光伏发电项目、IDC 数据中心建设运营项目、

智能微电网及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推广应用项目及相关事宜达成合作意向，于

2015 年 11 月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二、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1、投资目标及内容 

乙方拟在淮北市总投资 80 亿元人民币，投资建设生态旅游农业光伏发电项

目及相关配套设施，充分利用当地的农业大棚、旅游项目及充足的太阳能资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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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应有的作用。同时，投资实施淮北市 IDC 数据中心建设运营项目、智能微电网

及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推广应用项目。 

2、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同意乙方在淮北市投资上述项目，甲方协助乙方办理前期手续，

对企业办理注册登记手续和项目开工前各项行政审批手续实行跟踪服务，提供政

策、法律范围内的税收、费用、政策优惠条件。 

（2）甲方按照有关规定，协助乙方做好项目审批和建设过程中相关的引导

和服务工作。甲方为乙方在国家能源局及安徽省发改委争取并取得光伏项目实施

建设的指标及备案 。 

（3）甲方协助乙方办理项目涉及用地的使用手续。甲方有权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对乙方项目建设进行监督检查，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查处。乙方在淮北市

投资此项目期间，不得将土地挪作他用，否则甲方有权收回土地。 

3、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在国家有关政策及相关法规规定下，享受国家、安徽省和甲方招

商引资及投资项目相关的优惠政策，尽最大程度实现用工本土化，对其进行相关

的技术培训，优先考虑解决当地人口就业。 

（2）乙方在项目前期和建设过程中，要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规

定，严格按照国家建设规范标准按期保质完成项目建设。 

（3）乙方在本协议签订之后在淮北市办理注册成立独立法人公司相关手续，

开展项目前期和建设以及运行维护管理等工作。 

（4）乙方按照法定程序办理相关手续。在开发建设和管理过程中要接受政

府相关部门的管理和监督，规范经营。 

（5）乙方新建企业在项目规划设计、建设运营过程中，严格执行甲方的城

市建设总体规划。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属于双方框架性、意向性约定，如项目能够按计划

付诸实施且顺利建成，将为公司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提升公司的总体竞争优势，

但短期内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业绩带来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的业务

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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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交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该合作事宜的进展情况进行及时的披露，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双方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12 月 2日 


